
关于对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

有限公司的二次问询函

公司一部问询函【2022】第 020 号

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（ST 健发）股东梁浩：

根据主办券商披露的风险提示公告及你方关于我部问

询函（公司一部问询函【2022】第 018 号）的回复，我部关

注到以下情况：

ST 健发主办券商天风证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披露风

险提示公告称，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稀

土集团）收到上级机关转来连云港市公安局赣榆分局所作出

的赣公(经)立字〔2021〕1973 号《立案决定书》等有关资料，

载明“决定对梁浩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”。梁

浩、梁健、李晓琼因其所涉股权代持事项已涉嫌重大经济犯

罪，其本人自 2021 年 8 月 4 日起被刑事立案，目前处于刑

事侦查中。再经中登公司查询，2022 年 8 月 16 日起，登记

于梁浩名下的全部股份因前述涉嫌重大经济犯罪情形，被连

云港市公安局赣榆分局予以司法冻结或轮候司法冻结（文号：

赣公(经)冻财字〔2022〕11 号）。

股东梁浩在关于我部问询函的回复中称，ST健发自 2019



年至 2021 年持续亏损，自第一届董事会任职以来，公司财

务状况惨烈，股东权益持续受损，其本人及其他股东对第一

届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能力存疑。同时，ST 健发历

年定期报告及董监高变动公告显示，梁浩自公司挂牌（2017

年 3 月 22 日）前至 2022 年 2 月 24 日历任公司副董事长、

总经理等职务。

根据公司回复中所附附件，《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三》第

3.1 条约定：“甲方承诺在选举健发公司董事会董事时，对

乙方提名的董事人选应无条件赞同(乙方提名的董事人选数

量以满足占董事会过半数董事为限)，保证乙方取得董事会

的绝对多数席位(即乙方提名的董事占健发公司董事会董事

人数的半数以上)，并保证健发公司董事长由乙方推选的董

事担任，保证健发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。”梁浩

认为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中，稀土集团没有提名董事，因此

其本人不存在违反前述条款的情形。

请股东梁浩：

1、说明是否存在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况；如存在，

请说明立案的准确时间、具体事由及事项最新进展，并结合

立案时间及时任职务说明是否及时告知公司并配合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

2、说明是否存在股权司法冻结的情况；如存在，请说



明冻结的准确时间、具体事由、冻结数量、持股占比，如果

全部被冻结股份被行权，是否将导致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发生变化，并说明是否及时告知公司并配合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

3、结合公司 2019 年以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以及

你方在公司的任职履责情况，说明是否对公司有序经营、规

范运作尽到勤勉尽责义务。

4、结合《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三》第 3.1 条的全部内容，

说明你方选举 9 名董事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协议中载明的“保

证乙方取得董事会的绝对多数席位，并保证健发公司董事长

由乙方推选的董事担任，保证健发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法定

代表人”等内容，并说明你方是否将继续遵守相关条款约定。

请你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如有应当

披露的重大事项，请及时披露。请相关主体就上述问题作出

书面说明，于 5 个交易日内将经主办券商审查无误的有关材

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。

特此函告。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

2022 年 12 月 23 日


